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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03    证券简称：广汇物流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78 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

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签订的协议系框架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，具

体实施尚需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。 

●截至本公告日，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，本次合作将不会

对公司 2019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●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，本次合作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，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汇物流”或“公司”）以

创品牌物流，努力成为“一带一路”领先供应链平台运营商为发展战

略，旗下乌鲁木齐北站物流综合基地项目是公司打造的“以冷链仓储

和常温仓储为基础，以物流信息服务为纽带，以城市配送体系为延伸”

的全链条智慧型物流基地，今年年底即将投入运营。 

新疆作为中国久负盛名的“瓜果之乡”，特色农产品享誉中外，

年销售规模巨大，但行业较为分散，未形成龙头企业，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新疆农产品的市场开拓与销售工作。 

为积极支持广汇物流作为责任主体，拓展新疆农产品外销平台建

设，努力打造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体系，2019 年 11 月 29 日，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（以下简称“农业农村厅”）与广汇物流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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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关于推进新疆农产品市场开拓战略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战略

框架协议》”或“本协议”），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1、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合作对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，与公司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2、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本协议仅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协议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

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： 

1、建设疆内农产品供应链网络 

农业农村厅积极支持广汇物流搭建供应链管理平台。广汇物流整

合建立疆内采购、仓储、物流一体化的供应链信息服务网络，为疆内

农产品销售提供体系化服务。 

2、建设疆外农产品销售渠道 

农业农村厅积极支持广汇物流推进疆外大型社区、商业机构、连

锁店、全国性电商渠道合作，加快新疆特色农产品外销工作。 

3、建设冷链物流基地 

农业农村厅积极支持广汇物流开展冷链物流基地建设。广汇物流

正在投资建设乌鲁木齐建设冷链物流基地，为新疆农产品提供冷链仓

储和冷链物流服务，构建基于冷链物流基地的本地生鲜消费体系，打

通覆盖乌鲁木齐不低于 200个小区的智慧社区运营体系，扩大新疆农



3 

产品在本地产品消费占比。 

4、建设推广行业客户内购平台 

农业农村厅积极支持行业内购平台建设及推广工作。广汇物流按

照“以购代捐”扶贫工作要求，先行发挥广汇实业集团 10 万员工规

模优势，搭建广汇内部新疆特色产品购销平台；同步基于市场化原则，

深入挖掘和开发驻疆大企业人员规模优势，推进新疆产品企业内购工

作，在扩大本地产品消费同时，让驻疆大企业员工享受本地“质优价

平”的新疆优质产品，并逐步向集团总部及全国分支机构延伸，力争

实现年销售人次突破 500 万。 

5、建设新疆农产品黄页目录平台 

合作设立新疆农产品黄页目录平台，农村农业厅协助提供新疆相

关农产品企业目录，广汇物流负责平台建设工作，为疆内外采购企业

提供免费查询服务，打造新疆农产品交易的“阿里巴巴模式”，提升

新疆优质农产品交易效率，并根据企业需求，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。 

本协议为双方合作之框架协议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《战略框架协议》的签订将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“市场+政

策+资源”优势，持续扩大冷链物流、供应链管理业务规模，快速提

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影响力，进一步推动公司物流主业快速、

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鉴于双方本次仅签订《战略框架协议》，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

推进，本次合作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双方目前尚未开展具体合作

事宜，故将不会对公司 2019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《战略框架协议》系合作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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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性约定，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，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

不确定性。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，严格按照相关规

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

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9年 11 月 30 日 


